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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爭函釋增加法律所無要件限制，應屬違憲而無效。

1 . 1 所 得 稅 法 「跨 年 度 盈 虧 互 抵 」之 規 定 並 非 租 稅 優 惠

1.1.1量能平等負擔原則與客觀淨所得原則

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乃依據憲法上平等原則所具體化之稅捐原則，要求有關納稅人之 

稅捐負擔，應當依照其經濟上之負擔能力分配，此尤適用於所得稅法上，應按照個別納 

稅人之給付能力課稅。其乃稅捐正義的基礎原則，並作為稅捐負擔公平之衡量標準。

稅法上之租稅減免規定並非全為租稅優惠，相 鏺 而 言 ，探求減免规定之規範惫旨， 

若係基於正碹評估納稅人之負擔能力之目的而予以扣滅税捐者，則係為量能平等負擔原 

則之實踐，自非稅损侵惠 (參自葛克昌，〈盈虧互抵與納稅者權利保 護 〉，月旦法學雜誌 

第 2 7 6期 ，頁 158 ◊ 聲證18 )。

依據鈞院釋字第7 4 5號 解 釋 ：「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 

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 。」此即基於量能原則所衍生而出的 

客觀淨所得原則 ◊ 足見鉤院過去解釋實務上亦認為租稅減免規定，是否為租稅優惠或是 

為能適度反映量能課稅原則的規定，應予區別。如為後者，國家機關行使相關權力應該 

受該原則之拘束 ◊

1.1.2「往年齡損扣抵」係量能平等負擔原則及客觀淨所得原則之展現

營利事業所得稅作為週期稅，即免不了受到景氣影響、風險性投資或營業循環的影 

響 ，而可能產生某些年度盈餘，而某些年度虧損的現象，但實際上這些呈現盈餘的年度 

業 績 ，很可能只是人工切割課稅期間下造成的假象，如果將觀察期間放大，很可能係爭 

企業並無多少盈餘可言。此際如果專就其盈餘年度要求課稅，而對於其虧損年度置之不 

理 ，即有使課稅權力侵蝕納稅人投入成本、費用部分，也強令課稅的問題。

學者陳衍任表示：「當損失與收入沒有辦法在同一課稅年度内折扣完畢，立法上如 

允許將尚未折抵完畢的損失，與其他課稅年度内的收入相互扣除，則稱之為損失扣除。 

其中，如允許將損失與損失發生年度之先前發生年度内的收入相互扣除，稱為損失前抵； 

如允許將損失與損失發生年度之後續年度内的收入相互扣除，則稱為損失後抵。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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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失 調 整 （按 ：指同年度内的盈虧互抵）或損失扣除，兩者皆非立法者基於特殊公益目 

的考量，進而給予人民減免稅賦待遇的優惠性規定，而屬於財政目的規範，亦即立法者 

必須基於量能課稅原則，以規劃其具體内涵，而不得恣意變更。」（聲 證 3 8 ，頁 2 ) 。

學者蔡孟彥亦表示：「盈虧互抵並不是租稅優惠，只是用來修正因按年計算稅額，可 

能造成沒有所得也要課稅的缺失。」（聲證 3 7 ，頁 8) 1

1,1. 3 鈞院釋字第427號解釋針對「盈虧互抵」之定性恐有誤認

鈞院曾作成釋字第4 2 7號 解 釋 ，認為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之跨年度盈虧互 

抵（斯時為所得稅法第 3 9 條但書）為租稅優惠。然 而 ，虧损扣除係基於客叛淨所得原則 

下 ，為正碟反映磬利事#跨年度整技租税負擔能力之规定，正係董能平等負擔原則之屐 

現 ，而非 a 家藉由犠牲量能猓稅康則而追求管制或誘導人民行為的租稅優惠。準 此 ’鉤 

院釋字第 4 2 7 號解釋恐對「盈虧互抵」之定性有所誤解。（參見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 

稅人基本權，第 三 版 ，頁 2 2 8。聲 證 20)

往年虧損扣抵權並非租稅優惠，僅係為矯正期間課稅造成的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之 

所得放大問題的配套衡平措施。站在保障人民財產權和營業自由的主觀公權利保護立 

場 ，主張往年虧損的扣抵，應該屬於人民的往年虧損扣抵權，而非立法者或行政機關所 

給予的恩惠。

1.1.4 若欲針對往年齡損扣抵加以限制，必須符合合憲要求

往年虧損扣抵作為我國憲法上平等原則、量能課稅原則、客觀淨所得原則所衍生之 

制 度 ，同時作為納稅人的權利，國家權力如欲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 2 3 條的合憲 

要 求 。首 先 ，必須具有限制該權利的合憲目的，其 次 ，必須以法律為依據（租稅法律主 

義 、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最後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原則。

依據學者陳衍任整理，在德國所得稅法及法人稅法中，具有限制往年虧損扣抵的正 

當化事由（合憲目的）的 情 況 ，包 括 ：

( - )  針對特定租稅客體已經採取扣繳分離課稅或已以噸位作為稅基計算基礎

等獨立課稅考量，此時不再使其適用損失扣抵的可能性；

相同意見請参考范文清著聲證3 9 ，第 w 頁 。陳清秀著聲證4〇 ’頁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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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限制濫用公司合併而圖利用虧損公司的往年虧損扣抵權，此時基於防堵

租稅規避而限制參與合併公司之往年虧損扣抵的使用：

(三） 因為在避免國際雙重課稅的制度選擇上，採 取 「國外所得免稅法」，此時基

於德國聯邦財務法院所稱對稱性理論，針對國外所得既然免稅，針對國外損失 

也不承認扣除《(參見陳衍任，聲 證 3 8 ，頁 12-15 » )

相對而言，如果只是基於增加財政收入的單純財務目的，而針對往年怎損扣抵權予 

以 限制，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均不認為具有合憲化理由。（參見陳衍任，聲 證 3 8 ，頁 12- 

1 5 。）

準此 > 系爭函釋的立論基礎在於税捐機關認為往年虧損扣抵規定的性質為租稅優惠， 

且所得稅法第4 2 條轉投資收益（即獲配自國内轉投資營利事業的股利或盈餘）亦為租稅 

優 惠 ，因此主張往年虧損扣抵時，需要沖減第4 2 條轉投資收益，以避免所謂雙重優惠 

云 云 ，即有可議。

蓋該函釋的立論基礎不只錯誤理解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往年虧損扣抵權的 

意 義 ，同時還將限制目的指向所謂「避免雙重租稅優惠」之增加財政收入目的，而未連 

結任何德國實務上「防堵濫用私法自治而脫法避稅」或 是 「特別課稅所得部門應獨立於 

一般課稅所得部門而獨立計算課稅2」的 思 考 ，實難通過合憲目的的檢驗=

1 . 2 系 爭 函 釋 牴 觸 第 1 7 2條 「法 律 優 位 原 則 」 自 屬 違 憲 無 效 (對 應

大 法 官 會 議 說 明 會 題 綱 第 一 題 第 （一 ）項 ）

1.2.1會計所得須依據所得稅法規定調整為課稅所得，後者始為稅基

會計所得係依據財報準則和商業會計法所計算之所得，其目的是為忠實報導企業 

財務狀況，但會計所得因為含有未實現利益、估計額或相關租稅政策考量（例 如 ：交際 

費在會計上縱可因為實際支出而被認列，但在稅法上應考量交際費和銷售額的關聯性 

和 必 要 性 ，以銷售額比例設置上限。），因此未必皆能反映稅法上的量能課稅原則，所 

以會計所得不適合直接作為課稅的依據，而必須經過稅法的調整後，始得作為課稅所 

得 。

因 此 ，企業本身縱然可能在會計上被認為有會計上的所得發生=但營所稅課稅的 

稅基是依據量能課稅原則目的所調整後的課稅所得，系爭會計所得可能經稅法規定調

2 關於特別課稅所得部門與一般課稅所得部門之用語，請 參 見 2. I . 2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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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後 ，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評價，甚至不被納入課稅所得中（參見聲證4 1 ，頁 4 ) 。

參見稅捐稽徵機關營所稅申報書最新格式（聲 證 4 1 ，頁 5)可 知 ，在各種科目對應 

有帳載結算金額（即會計所得計算過程）和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即課稅所得計算過程）

兩列欄位可知，「3 6依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取得之股利或盈餘」雖然可能計入會計所得 

中的非營業收入，而屬於會計所得的計算要素之一，但卻不計入課稅所得的非營業收益項 

目内，而不得併入課稅所得之計算流程中。反 之 ，「5 5前十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 

在會計所得的計算上並非該年度會計所得計算流程要素之一，但卻是課稅所得計算上准允 

自行申報的重要環節。

綜 上 ，會計所得和課稅所得本即不同，會計所得僅為財報和商業會計法上的概念，會 

計所得必須依據所得稅法規定調整為課稅所得後，課稅所得始為營所稅稅基。因 此 ，即使 

獲配股利公司因為發放股利公司發放股利而取得金流，該金流僅為會計上所得，並非具有 

可稅性之課稅所得，此點已經為立法者以所得稅法明文規定展現了立法者的立法政策決 

定 ，非國會機關不應該再持任何理由1 以非法律位階的其他規範作成牴觸所得稅法規定《

1. 2. 2 系爭函释增加法律所無要件，增加人民納稅義務

然 而 ，在稽徵實務上，營所稅申報書和核定通知書上的「5 5前十年核定虧損本年度 

扣除額」並非如文字表面意思，營利事業可以單純主張為前十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虧損之 

累加總額，而只能主張經過系爭函釋的調整後餘額，此點正是本案爭議所在。

依據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 

算 。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薄據完備，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條所 

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内各 

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再行核課。」我國往年虧損扣抵必須在滿足三大要件的前 

提 下 ，（1)必須要會計帳薄完備，（2)是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3)要如期申 

報繳稅者，方得適用。

在法律規定已經甚為嚴格的現實下，稽徵實務上，卻又增加一個法律本無之要件。

系爭函釋規定：「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 3 9條 規 定 ，自本年度純益額 

中扣除前]0 年各期核定虧損者，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 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 

益 ，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準 此 ，在稅捐稽徵實務上，經過系爭函釋的介入，已經被增加一個法律未規定之第 

四個要件，也就是盈餘年度得針對往年虧損主張盈虧互抵之上限，並非前十年度「各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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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虧損」的累加總額，而係前十年度内「各該虧损年度核定虧损， 

先輿各該年度第4 2條轉投資收益進行沖減後之餘額 I 的累加總額。

1. 2. 3 系爭函釋違反法律優位原則

對 此 ，學者陳清秀表示：「該函釋減少納稅義務人依法享有得為虧損扣抵之權利，增 

加法律所無之虧損扣除要件，而導致納稅義務負擔增加，係以行政規則增加人民所無之 

納稅義務，有違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3 條 第 3 項 規 定 ：『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 

解釋函令，僅得解釋法律原意、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不得增加 

法律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不符憲法第19條之租稅法律主義。」（參見聲 

證 4 0 ，頁 24)

依據憲法第172條 規 定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系爭函釋法律性質應 

為行政命令中之行政規則，而系爭函釋增加法律本無之要件，應已牴觸法律規定而無效。 

稽徵機關以系爭函釋增加法律所無之第四個要件，顯然違反憲法的法律優位原則，並且 

與鈞院歷來不得以函釋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進而限制人民權利的解釋意旨不符，系爭 

函釋應牴觸法律而無效。

此 外 ，在稽徵實務上，行政機關基於禁反言和外部人信賴保護所形成的行政自我拘 

束 下 ，更不應核定各年度虧損額在先，卻在納稅人主張盈虧互抵時，推翻自己先前年度 

對於各年度核定虧損額在後，而限制人民僅能就與所得稅法第4 2 條所得沖減後的「餘 

額 」主張虧損扣抵。稽徵機關如此前後不一致的行為，嚴重傷害徵納互信和人民的信賴 

保 護 ，而且在實務上亦非合法合理。

2 系爭函釋違反收入與成本费用對應原則

2 . 1 營 利 事 業 為 取 得 所 得 稅 法 第 4 2 條 所 稱 股 利 之 必 要 費 用 ，不 得

作 為 應 税 所 得 之 費 用 扣 除 。（對 應 大 法 官 說 明 會 題 綱 第 一 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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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項 ）

2.1.1釋字第493號 ：與所得稅法第42條所得相關之成本费用，不應該 

歸由其他應稅收入項下減除

鈞院所詢營利事業取得所得稅法第4 2 條所稱股利之必要費用，可否於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税結算申報為費用等語，鈞院大法官曾經作成解釋-

依據鉤院釋字第4 9 3號解釋文：「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 

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為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明 

定 。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前段規定，自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證券交易所得 

停止課徵所得稅；公司投資收益部分，依六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曰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四十二條，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 

有限公司組織者，其中百分之八十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聲 請 人 註 ：現已改為W分之百 

免計入所得額課稅）；則其相M成本 费 用 ，按諸收入與成本费用配合之上揭法律規定意 

旨及公平原則，自亦不得歸由其他應稅之收入項下減除。（略 ) 惟營利事業成本費用及 

損失等之計算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為貫徹憲法第十九條之意旨，仍應由法律明確授權 

主管機關訂立為宜。」

基於收入輿成本费用對應原則，鈞院否認營利事業為取得所得稅法第4 2 條規定轉 

投 資 收 益 （免稅所得）之 費 用 ，得於其他應稅收入下扣除。

2.1.2 釋字第693號解釋：停徵所得稅之證交損失不得與應稅所得之證券

發 行 收 入 互 抵

同 理 ，鉤院又在為取得證券交易所得 (依所得稅法停徵所得稅 )之損失，可否沖減 

證券發行所得（應稅所得）的議題上，再度援用收入與成本费用對應原則，而作成釋字第 

6 9 3號 解 釋 ，釋 字 第 6 9 3號解釋理由書略以：「發 行 認 購 （售）權證之交易與買賣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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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權證不同（略 ）*若因發行交易而有收入，則應依所得稅法其他規定計算其所得並 

課徵所得稅。（略） 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增訂同法第四條之一規定，既就證券交易之 

所得已另設特別規定，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則 認 購 （售）權證發行後相關之證券  

交易所得，即不得列為應稅所得課徵所得稅；相應於此，與發行認購（售）權證後履約 

或避險交易之相關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將其自應稅所得中減除。」

由前述兩號解釋可知，韵院一貫認為基於收入輿成本 t 用對應原則，如果針對營利 

事業之部分所得，稅法已經規定採取如免計入應稅所得（大法官釋字第4 9 3號）、停徵（大 

法官釋字第69 3號解釋）等特別課稅規則等「營所稅獨立計算特別課稅所得部門」（以下 

簡稱「特別課稅所得部門」），則針對該特別課稅所得部門與不適用特殊課稅規則的「營 

所稅綜合計算一般課稅所得部門」（以下簡稱「一般課稅所得部門」），雙方間的所得計 

算必須楚河漢界，涇渭分明。亦即一般課稅所得部門的成本費用應該對應至一般課稅所 

得部門之收入，至於特別課稅所得部門之成本費用必須對應至特別課稅所得部門之收入 

下 ，雙方不得混淆或互相影響。

2.1. 3 財政部依據大法官解釋意旨制定營利事業所得相關成本费用損失分 

攤辦法

釋 字 第 4 9 3號解釋認為：「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應分攤之相關成本費用，除可直接 

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應自有價證券出售收入項下減除外，因投實收益及證券交 

易收入源自同一投入成本，難以投入成本比例作為分攞基準。財政部八十三年二月八日 

台財稅第八三一五八二四七二號函說明三，採以收入比例作為分攤基準之計算方式，符 

合上開法條規定意旨，與憲法尚無牴觸。惟營利事業成本費用及損失等之計算涉及人民 

之租稅負擔，為貫徹憲法第十九條之意旨，仍應由法律明確授權主管機關訂立為宜。」 

該號解釋指出應稅收入和免稅收入應該分攤各自相關成本費用，且因為營利事業的成本 

費用及損失的計算涉及人民租稅負擔，基於租稅法律主義，相關分攤辦法必須由法規命 

令 定 之 。

財政部依據該號解釋，除修改所得稅法第 2 4 條後段規定增加授權依據外，並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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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失分攤辦法，財政部特別在第五條指明土地交易 

所 得 、證券交易所得、期貨交易所得、依據本法第 4 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 

或盈餘等各類免納或停徵或不計入所得额課稅之免稅所得（即前述特別課稅所得部門）， 

應該依據該辦法規定分攤相關成本、费用及損失。

2.1.4為取得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益而支付之成本费用應該歸屬於該

股利收入，而不應該由一般課稅部門收入分擔

依據大法官釋字第4 9 3號 及 第 6 9 3號 之 意 旨 ，前述應歸屬於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 

資公司收益之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皆不應該於一般課稅所得部門的收入下作為減項扣 

減 ，導致於影響一般課稅所得部門之課稅所得被低算，而應該對應於不特別課稅所得部 

門之收入下扣減，方符合收入與成本費用對應原則。

2.1. 5 財政部過去也基於收入與成本费用對應原則，如有免稅之證交所得

和土地交易所得，無須先抵減各該年度之核定虧損

前已述及，往年虧損扣抵係為避免人為切割課税期間，造成特定年度產生有盈餘的 

假 象 ，從而基於客觀淨所得原則而為之調整機制。因 此 ，往年虧損扣抵權應屬於一般課 

稅所得部門所得計算時應適用的制度，而不應該與特別課稅所得部門的收入、成本費用 

損失的歸屬與計算混為一談。

因 此 ，財政部特別針對特別課稅所得部門與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條往年虧損扣抵 

權 的 關 係 ，也曾做出數則符合前述理念的正確函釋。

(一）各虧損年度核定虧損無須沖減證交所得

財 政 部 民 囷 7 4 年 0 7 月 0 6 日台財稅第 18503號 函 釋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依

所得稅法第 3 9條規定將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3 年（編 者註：現 為 1 0年）内各期虧損自本 

年度純益額中扣除時，各該虧損年度如有暫停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證券交易所得，無

須先予抵減各該年度之核定虧損，但停徵期間所發生之損失，亦不得併入前 3 年核定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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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

(二）各虧損年度核定虧損無須沖減土地交易所得

財 政 部 民 國 7 6 年 0 9 月 2 2 日台財稅第 7585901號 函 釋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適用所得稅法第 3 9條 規 定 ，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前 3 年（編 者 註 ：現 為 1 0年）各期核 

定虧損者，各該磨损年度如有依同法第4 條 第 1 6款規定免納所得稅之土地交易所得，可

免先予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但出售土地之損失，亦不得併入前 3 年核定虧損額，自

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

然 而 ，相對於前述兩個理念正確的函釋，較早作成的系爭函釋，反而認為各該虧損 

年度如有所得稅法第 4 2 條之免稅所得，應該先予各該期核定虧損進行沖減後，始得就 

該餘額主張盈虧互抵。

系爭函釋將本屬於特別課稅所得部門之轉投資收益，沖減一般課稅所得部門之虧損 

扣 抵 權 ，紊亂了鈞院歷次解釋所闡釋的收入與成本費用對應原則下，特別課稅所得部門 

和一般課稅所得部門的收入、成本費用或損失應該分別獨立歸屬計算的原則，導致無法 

正確計算特別課稅所得和一般課稅所得的應有數額，遠背量能課稅原則與客觀淨所得原 

則甚 明 。

此外，將所得稅法第 4 2條轉投資收益與其他特別課稅所得部門之所得（如證交所得、 

土地交易所得 )在是否應沖減各年度核定虧損額乙節給予不同處遇，顯然又違反租稅公 

平 原 則 ，同時也違反租稅中立性（詳如後述）。

2. 2 所 得 稅 法 第 4 2 條 規 定 不 計 入 所 得 額 課 稅 之 投 資 收 益 ，自始不 

計 入 課 稅 所 得 。（對 應 大 法 官 說 明 會 題 網 第 一 題 第 （三 )項 ）

2.2.1稽徵機關稅额核定書格式規定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

依據所得稅法第4 2條 規 定 ，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已如前述。

依據稽徵機關實務，向來亦均認為轉投資收益不屬於課稅所得，除前述營所稅申報 

書格式（聲 證 4 1 ，頁 5)外 ，尚 請 參 見 9 9 年度（系爭年度）營所稅核定通知書（參見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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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頁 1 1 )。

( - )  課稅所得額（第 5 9項）的計算方式是全年所得额（第 5 3項）減除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免稅所得（第 9 3 項）、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第 9 9項）、免徵所得稅 

之出售土地增益（第 10 1項）、合於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第 5 7項）、前十年度核 

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第 5 5項）後 ，計 算 得 出 。

(二）  全年所得額係指營業淨利（第 3 3項）+ 非營業收入總額（第 3 4項 ) - 非 營  

業損失及費用總額 (第4 5項）。

(三） 而非營業收入項目明文規定，不含所得稅法第4 2條 「依所得稅法第4 2條 

取得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第 3 6 項）」。

由此可知，所得稅法第 4 2 條轉投資收益，既然不會成為非營業收入的一部分，也 

不會成為全年所得額之一部分，因此更不會，也不該成為課稅所得之一部分。3

然 而 ，系爭函釋要求以所得稅法第4 2條所得沖減各虧損年度核定虧損額，將導致 

相當於虧減數額的轉投資收益部分，產生應稅效果（詳後述） ，實有遑法遠惠疑義。

2. 2. 2 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額原因係已經繳過營所 

稅

依據公司法第 2 3 2條 第 1 項 規 定 ：「公司非彌補虧損及依本法規定提出法定盈餘公 

積 後 ，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j 及同法第 2 3 7條 規 定 「公司於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 

盈 餘 時 ，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 

不在此限。」公司（主要營利事業種類）必須先彌補虧損、提撥法定盈餘公積、完納稅 

捐 後 ，始得發放股利。因 此 ，發放股利之國内公司在對其股東（即獲配股利公司）分配 

股 利 前 ，已經針對該公司之收益繳過稅。

我國所得稅法第4 2條 規 定 ，「公 司 、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 

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即係規定來自轉投資 

國内公司之收益，即不計入獲配股利營利事業之課稅所得，且未限制輾轉發放股利的

3 相較於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益自始不算入作為非營業收入(全年度所得之組成部分），而不會成為 

應稅所得。其他被歸類於時|!)課稅所得部門的所得，是先被記入全年度所得額後再扣除。

第 1 3 頁 ，共 2 6 頁



次 數 。由此可知，立法者係針對營利事業收益，僅就經營獲利的公司階段課徵一次營 

所稅4，就其稅後股利不論需要穿過幾次投資架構，需要振轉發過幾次股利，都不需要 

滾入後續獲配股利的營利事業的課稅所得中而被再度課稅，直到該投資收益進入最終 

自然人股東手中，始生個人所得課稅問題。

2. 3 各 期 核 定 jfe損 如 經 系 爭 函 釋 沖 減 所 得 稅 法 第 4 2 條 轉 投 資 收

益 ，將 導 致 重 複 課 稅 。（對 應 鈞 院 大 法 官 說 明 會 題 綱 第 一 題 第

(四 ）項 ）

2.3.1 本案與兩稅合一無直接關聯，股東可扣抵稅額制度的存麽於本案不

生影響

針對自然人股東設立營利事業，以該營利事業為手段從事經濟活動取得收入後，針 

對營利事業階段取得之收益向營利事業課稅，與營利事業將稅後股利分配給自然人股東 

後之自然人股利所得課稅，是否構成重複課稅？

在法制現實上，各國也陸續出現各種為避免在營利事業和自然人股東間均予課稅， 

而導致課稅過重的缓和制度，我國過去曾經採取其中的兩稅合一制度。而兩稅合一制度 

下的股東可扣抵稅額制度，就是讓營利事業階段繳過的營所稅額，可以透過法律規定計 

算稅額比例後轉為自然人股東在申報綜合所得（含個人股利所得）時之扣抵權。

但不論兩稅合一（或稱股東可扣抵制稅額制度）存廢與否，該議題的討論重點是在於 

解 決 「營利事業階段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和自然人股東階段的股利所得的個人所得稅」， 

如何整合，避免過重的議題。

然 而 ，本聲請書必須強調，所得稅法第 4 2 條討論的毋寧是發放股利之營利事業與 

獲配股利之營利事業的兩個營利事業間，針對在發放股利公司階段已經繳過營所稅後，

4 關於所得稅法第4 2條立法理由，請参見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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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股利形式分配給獲配股利公司的營業利潤，是否需要再度被滚入獲配股剎公司的課 

稅 所 得 中 ，再度被課稅的問題。亦即是討論「兩個營利事業的營利所得均課營利事業所 

得稅」如何避免過重的問題。

舉 例 來 說 ：自然人甲投資設立A 公 司 ，A 公司再成立子公司B 。

(一 ） 所謂兩稅合一，A 公司分配股利給自然人甲後，針對營利公司階段繳過的營 

所 稅 ，怎麼讓自然人曱在個人股利課稅時得以折抵的問題，處理的是營所稅 

和自然人個人所得稅的課稅關 係 。

(二 ） 所謂所得稅法第4 2 條的規範意旨是，B 公司就其營業利潤繳納營所稅後， 

將稅後盈餘以股利方式分配給A 時 ，該股利是否應該計入A 公司課稅所得， 

在 A 公司階段再被課一次營所稅的問題。

依據系爭函釋，A 公司於各虧損年度本有若干數額的核定虧損，但因為接受來自於 

B 公司的股利，依據系爭函釋須以該股利沖減核定虧損額，僅得主張沖減後之餘額，作 

為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之虧損扣除額，作為日後獲利年度主張往年虧損扣抵之 

用 。此函釋導致A 公司本能主張的虧損額減少，而導致課稅所得增加。在前述效應下， 

在往年核定虧損額受限的效果下增加的課稅所得額，站在所得稅法第4 2 條 的 立 場 ，相 

當於使轉投資收益的一部或全部，從原來不計入課税所得，卻轉為課稅所得。（參見聲證 

4 1 ，頁 1 4與 頁 1 5 。）

因 此 ，系爭函釋内容與兩稅合一制度存否，於本案系爭函釋是否違憲等等討論，並 

無直接關聯，但與所得稅法第4 2 條 有 關 。

2.3.2 立法者已經立法決定針對配發至自然人股東前的各營利事業階段， 

只課徵一次營所稅

至於針對數公司間投資所獲得的股利所得，應該如何課稅？

學者陳衍任引述德國立法例表示：「因公司間投資所獲配的股利所得，原則上免稅。 

唯有如此，因公司組織疊架容易產生的雙重或多重稅捐負擔的困境，才有可能徹底消除。 

換言之，只有當股利所得落入最終階段的自然人時，始有必要對該筆所得課稅。也因此，

第 1 5 頁 ，共 2 6 頁



免除公司間股利所得的稅捐課徵，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被輕易地簡化成對公司股利所得的 

稅捐優惠或稅捐補助。（略）也可以說，只要股利所得還停留在公司階段的傳送帶時，制 

度設計上，就應該容許該筆股利所得享有免稅的待遇，以消除經濟上雙重負擔意義下的 

重複課稅。」（參見聲證 3 8 ，頁 1 0與 頁 1 1。）

學者范文清亦表示：「在此該項獲配之股利或盈餘，在前一階段已經負擔租稅，故實 

質上並未獲得免稅之租稅利益。為了避免多重課稅的不合理負擔，因此在股利分配給母 

營利事業時，不再計入母營利事業之所得額課稅。」（參見聲證 3 9 ，頁 16 ◊ )

我國所得稅法第42條針對轉投資收益 (獲配自國内轉投資營利事業之股利或盈餘）， 

於 8 6年修法從過去的百分之八十免稅，修改為百分之百免稅。當時立法理由為： 「一 、 

在兩稅合一之設算扣抵制下，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事業之 

所得額課稅，僅在最終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從 80%不計入到100% 

不計入的修法過程可知，立法者更堅持發放股利公司階段已經繳過一次營所稅的營業利 

澗 ，不應該於其作為股利分配給獲配股利公司時，又再滾入獲配股利公司的課稅所得内， 

在獲配股利公司階段再被課一次營所 稅 。

至現行法107年修法時仍表示「為消除重複課稅，在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下，營 

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事業之所得額課稅，無論轉投資層次之 

多寡，投資收益僅在營利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俟盈餘分配予個人股東時， 

由個人股東併計综合所得總額課稅。本次麼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僅修正個人股利 

所得锞税方式，瞽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资收益，仍宜維持僅課徵一次瑩利事業所 

得 稅 。 j

足見我國立法者也和德國立法相同，針對公司間之股利，在落入最終的自然人股東 

前 ，僅課徵一次的營所稅，不論中間需要穿透過幾次營利事業，且不因為兩稅合一制度 

(或稱股東可扣抵稅額制度)存廢與否而有改變。

立法者已經針對股利尚在數公司間的傳送帶上傳遞時，僅作一次課稅的立法決定， 

因此不容不具有民主正當性的行政機關，再使用規範密度稀薄的函釋（性質應為解釋性 

之行政規則），去架空顛覆立法者的決定。

發放股利公司針對其營業利潤先繳納一次營所稅後，又在股利分配到其股東後，又 

因為系爭函釋規定而在獲配股利公司階段時，又將該稅後股利之一部或全部因為與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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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抵權互相沖減的結果下，增加課稅所得，形同使該轉投資收益又須再一次課税，形成 

同一筆營業利潤在兩個營利事業間重複課稅。

2.3.3 股東可扣抵稅額制度存廢不影響本函釋的違憲判斷

股東可扣抵稅額是最終被投資營利事業繳納完營所稅後，隨股利發放而分配給自然 

人股東的抵稅權，因此現實上此部分抵稅權的存在形式是概念，而非由被投資營利事業 

向獲配股利營利事業流出的實際金流。在最終被投資營利事業發放股利給其營利事業型 

態股東時，係僅分配股利淨額給獲配股利之營利事業型態股東，而與概念上分配給最終 

自然人股東的可扣抵稅額無涉，合先敘明。

在兩稅合一制度下，營所稅申報書或核定通知書（參見聲證4 1 ，頁 11所 示 9 9年度 

(系爭年度）營所稅）為 例 ，出現在營所稅核定通知書上且不計入全年度所得的是「36 

依所得稅法第4 2條取得之股利淨额或盈餘淨額 r，而非含有股東可扣抵稅額的股利總額 

(股利淨額與股東可扣抵稅額合稱股利總額）。亦即以股利金流形式進入獲配股利營利事 

業階段者，僅為股利淨額部分（而該部分依據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不計入課稅所得，已 

如前述 。）至於股東可扣抵稅额部分 1僅是概念存在而將來為自然人股東所用，不在營 

利事業間的傳送帶上 ◊

在兩稅合一制度廢止後，因為沒有可扣抵稅額制度之 適 用 ，已無股利淨額或股利總 

額概念之區分實益。所以在營所稅申報書或核定通知書上依據第4 2 條規定不計入全年 

度所得者的是「3 6依所得稅法第4 2條取得之股 利 或 盈 餘 ！（參見聲證 4 1 ，頁 5 ，兩稅合 

一修法後營所稅申報書格式）。

從以上檢討可以得知，無論在兩稅合一制度前後，由發放股利公司分配給獲配股利 

公司的股利，均與股東可扣抵稅額無關，因此股東可扣抵稅額制度的存廢，於系爭函釋 

是否影響第4 2條規定而違憲之判斷，不生影響。

3.系爭函釋涉及擴大稅基，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對應鈞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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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釋憲說明會題綱第一題第（五)項前段）

3 . 1 系 爭 函 釋 的 操 作 結 果 形 同 擴 大 稅 基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及鈎院大法官解釋第4 9 3號及第 69 3號解釋意旨，稅法中的特別 

課稅部門所得之計算和一般課稅部門所得之計算，應遵循收入和成本費用的對應原則個 

別 處 理 ，不容混淆，已如前述。

往年虧損扣抵本來作為一般課稅部門計算所得的減項（請參見聲證4 1 ，頁 1 4 )，但 

依據系爭函釋操作結果，將使往年虧損扣抵得主張之總額大減，此時等於增加淺綠色部 

分的課稅所得（請參見聲證4 1 ，頁 1 5 )，增加人民的租稅負擔。

3. 2 租 稅 構 成 要 件 應 以 法 律 規 定 之

按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醆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 

義務或給予人民滅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饉、租稅客體、租稅客鳢對租税主體之 

歸 屬 、稅 基 、稅 率 、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明文規定。主管機關

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自應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 

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如逾越法律解擇之範圍，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粗稅義務，則非 

憲法第十九條规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鈞院釋字第6 2 0號 、第 6 2 2號 、第 64 0號 、 

第 67 4號 、第 6 9 2號 、第 70 3號 、第 70 6號解釋可資參照。

準 此 ，租稅法律主義雖允許主管機關以行政規則位階之函釋予以補充解释，惟若已 

逾越法律解鞸之程廋，而坩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變更稅捐债務之實體構成要件，增 

加人民的租稅負擔，則已違反憲法笫 1 9條 「租稅法律主義 p

3.3系爭函釋位階屬於解釋性行政規則，不得規定稅基相關事項

在稅捐構成要件當中^ 稅 基 I 乃將租稅客體化為數值的規定，係應納稅额計算的 

重要事項，因此被認為屬於攸關納稅人權利之核心事項，故應以法律或授禮命令始得规 

範 。換 言之，涉及稅基計算的規定，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额和財產椹的重要事項，自非；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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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函釋所得規範之技術性、細筘性事項甚明

盈 fe互抵屬於計算課稅所得的重要減項，因此盈虧互抵如何計算，即輿親基相M »

而眉於租稅法律主義的適用範疇。由於虧損扣除依據法律本已有要件規定，如稽徵機關 

認為仍有就每年核定虧損額另行調整 (例如與某類免稅所得互相沖減）之必要，應該透過 

立法為之，不得逕以函釋為依據變更各期已經國稅局核定之虧損額。今行政機關竟捨此 

不 為 ，逕以函釋形式規定，顯然有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違憲情 形 。

附帶一提，和釋字第70 5號解釋不同的是，該號解釋指摘重點在於作為該號解釋標 

的的眾多函釋，内容方面並無遑反租稅公平原則等實質合憲性問題，僅係法源形式的形 

式合憲性問題尚待透過立法補足而已。但系爭函釋不只在法源形式上欠缺形式合憲性， 

更致命的是系爭函釋内容本身有強烈違憲疑義。即使財政部願意推動修法，但該法律或 

法規命令仍需符合憲法要求，不能僅以形式立法而規避實質内容的憲法要求，自屬當然。

4.系爭函釋違反租稅公平及稅捐中立性原則（對應大法官 

會議說明會第一題第（五)項後段）

4 . 1 違 反 租 稅 公 平

依據量能課稅原則，相同稅捐負擔能力者應該負擔相同稅負，而不同稅捐負擔能 

力者應該負擔不同稅負。然而系爭函釋的存在和適用，卻可能產生使相同負擔能力者 

產生不同租稅負擔的不公平情形。

茲使用聲證4 1 第 2 0 頁所載案例來說明系爭函釋造成的租稅不公平。作為背景事 

實 ，A公司和 B 公司兩間公司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營業收入皆為1000與 15 0 0，而雙方在 

兩年内投入成本費用雖也相當，但 A公司分別是80 0和 1 2 0 0，B 公司是 1200和 8 0 0。 

此時 A公司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別獲利為 2 0 0和 3 0 0，B 公司則為第一年虧損 2 0 0，第二 

年獲利7 0 0。以長期營運結果來看，兩者實屬相當。此外雙方每年都得到8 0 元轉投資 

收 益 。

由於 A公司兩年皆有課稅所得，因此其受有轉投資收益，僅係依法單純不計入課 

稅 所 得 ，A公司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課稅所得額合計為500 »

然 而 ，由於 B 公司一度陷於課稅虧損，導致依據系爭函釋調整的結果，B 公司第二 

年主張往年虧損扣抵權時，不能直接主張經國稅局核定之第一年虧損額 2 0 0，而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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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減第一年年度轉找資收益8 0 元 後 ，僅得就餘額1 2 0元主張往年虧損扣抵。如此一 

來 ，B 公司第二年的課稅所得額將成為5 8 0，而非 5 0 0。連同第一年課稅所得呈現虧損 

無須納稅，B 公司兩個年度的課稅所得額為5 8 0。

B 公司被認為比A公司多出8 0 的課稅所得，其影響即來自於B 公司在虧損年度收 

到來自於轉投資公司的股利8 0 ，因此遭到核定虧損額被沖減8 0 的 結 果 。

依據營所稅率 20%乘上二個年份的課稅所得，A公司兩年份合計的應納稅額為 

1 0 0，B 公司則為11 6。

從長期觀點來看，A公司和 B 公司實際上粗稅負擔能力並無二致，但因為系爭函釋 

影響而導致B 公司必須負擔比A公司更高的稅負■實遠反量能課稅原則及客觀淨所得 

原 則 。

4 . 2 違 反 稅 捐 中 立 性 原 則

4 . 2 . 1 系 爭 函 釋 影 響 營 利 事 業 投 資 架 構 之 經 濟 決 策 自 由

透過財政部6 6 年函釋之搡作，將使營利事業適用往年虧損扣抵權時，如果同時適 

用所得稅法第4 2 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規定時，將遭受往年虧損扣抵權的金額 

會被沖減的不合理差別待遇。因為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的規定，僅有採用多層轉 

投資架構的企業才有機舍適用，而不會用在僅有一層投資架搆的企業上，結論上箄於妨 

礙投資人選擇公司組織形式規釗選擇之自由。

實務上營利事業投資、設立特殊目的公司，以符營利事業營業上之特殊需求，實眉 

常態且有必要。以下即分述之：

4. 2.1.1 法令要求必須設立特殊目的法人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4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五 、特殊目的公司：指依本條例之規 

定 ，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經營資產證券化業務為目的之股份有限公司。」。針對特定 

業 種 ，法令要求投資人须取得許可，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始得進行營業》

4.2.1.2.融資授信之必要

營利事業有請求銀行給予融資必要時，銀行方面對於以單一營利事業主體而管理數 

個盈虧不一或經營狀況不一的部門時，很難進行授信審查。但如果公司内各部門切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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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獨立成立子公司，則可以明確切割母公司與各子公司營業内容差異及資產負債狀況。 

因 此 ，基於融資取得的便利，實務上針對特定部門設立子公司，再由該子公司去申請授

信 及 贷 款 ，極為常見。

4. 2.1.3 企業併購或轉賣之必要

企業進行併購時，原則上以收購標的來看，可以分為購買資產或購買股權。購買股 

權 時 ，買方等於承接該標的公司全部過去的法律關係及風險。相對而言，單純購買資產 

看似無前述風險問題，但 事 實 上 ，標的公司可能已經以該公司名義簽定重要契釣或取得 

認證乃至於政府許可，單純購買標的公司的特定資產的方式無法使前述契約及法律關係 

速同資產移韓給買家，必頒以股糂交易方式始得遠成交易目的。

因 此 ，企業在業務開展之初，即有意識地設立一系列特殊目的公司，作為個別投資 

計耆或業務的專案子公司，待棘賨時機 成 熟 ，即可便於一一轉脅。

4. 2.1.4 小結

綜上可知，營利事業本得依其需求，設 置 「多層次投資架搆 ,，以母公司多層控股方 

式再抒設立子公司、孫 公 司 孳 ，以符其婪業組織上特殊目的之必要，此並非法所不許。 

惟財政部 6 6年 函 鞸 ，將使跨年度盈虧變動可能性較大之業界，採行多層次耩投資架構 

者較採行單一層次投資架構之競爭封象，遭受較不利之稅捐負擔。

此不合理之差別待遇，實有礙其選搮公司組織形式、即限礙其營業方式選擇之自由， 

同時亦有租税中立性、競爭中立性之違反。

4.2.2系爭函釋影響子公句分派股利時機，傷害廣大股東權益

依據現行所得稅法，如果營利事業當年度盈餘未全數分配給股東，未分配盈餘將會 

被 加 徵 5%營所稅，而該加徵稅額未來在實際分配而被要求扣繳或申報的時候，也不能作 

為該營利事業稅額扣抵之用。所 以 ，子公司若不分配股利給投資方或母公司，則被加徵 

之 稅 額 ，毋寧構成一種懲罰或終局性的加稅。

但在財政部 6 6 年函释之 J t 力 下 ，子公司一旦未顧及母公司尚於虧損狀態，而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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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給母公司，將導致母公司的往年虧損扣抵權蒙受嚴重影響。該函释將導致子公司被 

迫 僅 能 於 「母公司無虧損年度 i ，方得分派股利予母公 司 。

總 之 ，營利事業所控股之子公司，如果遇到母公司該年度有虧損時，究應該將該保 

留盈餘未分配，而遭加徵5%之 稅 額 ，受到額外的稅捐不利益？抑或不論母公司虧損狀況 

而強行對母公司分配股利，導致母公司在系爭函釋之換作下，嚴重彤響母公司往年齡损

扣抵輕？此實使母公司與子公司針對子公司分派盈餘之選擇時機上陷入兩難，嚴重影響 

子公司和母公司的股利政策決定，進而傷害子公司和母公司股東權益。

於本案聲請人中鋼公司之情形而言，僅 以 9 9 年度中鋼股東戶數計算，依據該函釋 

受影響的人民即有814,123人 。而因為本函釋規定，導致中鋼因為接受子公司股利，而 

受影響之課稅所得數額為台幣8,364,332, 5 9 8元 ，若依據系爭處分當時營所稅率17%計 

算 ，稅額影響為新台幣1,421,936,542元 ，縱使以最低稅負制當時稅率10%計 算 ，稅額 

影響亦為新台幣836, 433, 2 6 0元 ，受影響的人民範圍和侵害基本權程度均極為深遠。尤 

其中鋼自然人股東係以一般受薪階級為主，蓋持股在十張以下的小股東人數在691,832 

戶 ，占中鋼股東戶數達約8 5 %。

我國作為租稅國家，國家的財政用度以向人民徵稅為主要手段。但國家課稅權力必 

須受到憲法之限制，因為違憲達法的租稅立法和行政而徵起的租稅，本非國家所得持有， 

自不能以稅損為由，而拒絕接受司法審查。特別是系爭函釋造成如此廣大且嚴重的對人 

民財產權的干預，該影響稅額的大小非但不能稱為稅損，反而彰顯了國家違憲違法課稅 

權力加諸在無數國民上的痛苦和基本權侵害。

4.2.3系爭函釋懲罰長期投資的穩健投資者，變相鼓勵短線炒作

買賣證券而賺取價差的證券交易所得，不僅依據所得稅法第 4 條 之 1 得以享受停徵 

的租稅優惠外，依據財政部 民 囷 7 4 年 0 7 月 0 6 日台財稅第 18503號函释 規 定 ，無須 

與公司核定怒損額進行沖減。但相對而言，長期持有被投資公司股份，而收取其股利， 

依據系爭函釋規定，該依據所得稅法第4 2 條本應不計入公句所得的轉投資收益，卻必 

須與公司的虧損額進行沖減。

學者蔡孟彥表示：「對比財政部前開解釋的適用結果，反而會出現長期投資(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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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之租稅負擔重於短線交易（證券交易所得）之 結 果 ，此等解釋之結果反而會破壞因 

租稅負擔之影審，而扭曲應有的投資行為決策，反而是對租稅中立性之破壞。」（參見聲 

證 3 7 ，頁 1 1 )。

長此以往，將造成投資股份的公司因為稅制上的待遇不同，而變相鼓勒捨棄長期投 

資的念頭，而使投資人追求短線、頻繁的交易，不僅助長投機，也不利於證券市場的穩 

健 發 展 。

5.中銅公司98年度投資收益主要為獲配國内轉投資公司 

之現金和股票股利，而該年度外，前後五年間内，另有 

101年有虧損。（對應大法官說明會提綱第三題）

5 . 1 中 鋼 9 8 年 度 投 資 收 益 約 8 3 億 餘 元 ，主 要 為 獲 配 自 國 内 轉 投

資 公 司 現 金 股 利 和 股 票 股 利

中鋼公司及子公司中龍公司9 8年度結算申報虧損分別為5, 853,996,616元 、

3, 811, 868, 8 4 9元 ，經稽徵機關合併計算核定虧損為9, 652, 252, 2 5 7元 ，同時依據系爭 

函釋規定，減除該年度上訴人及中龍公司合併計算非屬獲配合併申報公司間之投資收 

益 8, 364, 332, 5 9 8元及營運總部免稅所得114, 890, 4 0 9元 ，重新核定1，173, 029, 250 

元為合併營業虧損。

因此中鋼公司在9 9年申報營所稅時，因為 6 6 年函釋規定，使其原本可以主張的 

9 8 年度合併計算核定虧損為9, 652, 252, 2 5 7元 ，被沖減了 8, 364, 332, 5 9 8元 ，導致課 

稅所得額大 增 。

鉤院垂詢之投資收益内容為中鋼獲取來自國内轉投實公司之現金股利和股票股 

利 。前後五年度之投資收益情形亦請參酌聲證4 1 ，頁 2 6 之 附 表 。

5 . 2 中 鋼 於 9 8 年 度 外 ，於 該 年 度 前 後 五 年 内 另 有 1 0 1 年 度 有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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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 課 稅 所 得 虧 損

中鋼公司於9 8年度前後五年，除 9 8年度有核定合併虧損外，10 1年度亦有核定合併 

虧 損 。其餘年度中鋼公司課稅所得額與中鋼合併課稅所得額皆為正數，因 此 ，中鋼長期 

穩定獲利為國家貢獻稅收。

但在偶有因為景氣影響（如 9 8 年度為金融海嘯年）而有課稅所得虧損之情形時，卻因 

為系爭函釋規定，使得中鋼公司於9 9年度轉盈而欲行使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往 

年虧損權時，本應得主張9 8 年度的合併虧損總額，卻僅得主張被獲配轉投資收益沖減 

後的餘額。此函釋造成中鋼公司依據稅法本得行使的往年虧損扣抵權受到無法律依據的 

限 制 ，導 致 9 9 年度課稅所得未能充分反映中鋼的實際租稅負擔能力而有所被高估，致 

令中鋼必須繳納較實際租稅負擔能力更高的租稅，對於中鋼集團各公司和股東顯然不 

公 。

6.系爭函釋違反憲法諸多規定，請鈞院大法官作成立即失

效宣告

6 . 1 系 爭 函 釋 違 反 憲 法 事 實 明 確

依據前述分析，系爭函释有以下諸多違反憲法之處，僅列出主要部分：

( - )  系爭函釋針對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規定的往年虧損扣抵權，增加了

「須先沖減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資收益」的 要件，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遠反法 

律優位原則。

(二） 系爭函釋違反鈞院釋字第4 9 3號解釋所揭橥的收入與成本費用對應原則，將 

屬於特別課稅所得部門的第4 2條轉投資收益用以沖減屬於一般課稅所得部門計算 

環節的往年虧損扣抵權，紊亂兩者分界，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和客觀淨所得原 則 。

(三） 系爭函釋造成發放股利公司和獲配股利公司間針對發放股利公句的營業利潤 

重複課稅，違反立法者在營利事業階段僅課一次營所稅的立法決定。

(四） 系爭函釋的内容與稅基有關，影響人民租稅義務範圍和財產權等基本權，依 

據租稅法律主義，應該以法律或至少以法規命令訂之，不該以函釋位階的法源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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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爭函釋違反租稅中立原則，干擾人民選擇多層次投資架構的營業自由、影 

響被投資公司和獲配股利公司的股利政策，嚴重傷害股東權利，且變相鼓勵短線交 

易 ，扭曲資本市場的健全發展。

(六） 系爭函釋無視於會計所得和課稅所得的不同，亦無視於原屬於會計所得概念 

的轉投資收益，已經立法者以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為不計入獲配股利公司之課稅 

所得的規定，執意混淆兩者概念，意圖擴大課稅所得，增加人民無法律依據的課稅 

負擔。

足見違憲情形至為明確。

6 . 2 違 憲 效 果 應 為 立 即 失 效

鈞院歷來針對違憲法令的效果，雖有立即失效、定期失效或警告性裁判等模式。考 

量本案對於中鋼及上百萬中鋼股東的侵害事實明確，且現實上並不會因為宣告立即失 

效而造成所謂法律真空等更不公平的情況，請鈞院作成立即失效宣告 * 以維法治及救 

濟 實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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